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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立并强化标准化意识 
         国际社会非常重视标准化。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 

9日指出: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从中国古代的 

‗车同轨、书同文‘,  到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  都是标准

化的生动实践。‖现代社会人人都与标准化密切相关。 

1.1    什么是标准化 

        按照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  ―标准化是为了 

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 

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条款的活动‖,  包括了标准制定、 

发布和实施的全过程。而标准就是由相关条款组成的。 

        科技期刊标准化就是为了在科技期刊编校出版方 

面获得最佳效果, 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发布并 

实施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相关标准的活动。 

 



1.2   世界标准日 

        国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设立了ISO,  并于60年代 

设定每年10月14日为―世界标准日‖。每个世界标准日纪 

念活动都有一个由ISO、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TU 

(国际电信联盟)共同确定的主题,  旨在积极传播标准化 

工作理念,  弘扬标准化文化,  不断强化全社会标准化意 

识。例如: 

        1998年:  标准在日常生活中; 

       2007年:  标准造福人与社会; 

        2010年:  标准让世界更畅通;  

        2013年:  国际标准推动积极改变; 

        2015年: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 

        2016年:  标准建立信任。 



        在世界范围内,  迄今已由ISO及由其确认的其他标 

准化组织制定、发布了一系列反映和规范各国、各领 

域共同需求的国际标准,  引领着国际社会及相关科学技 

术领域发展的潮流。正如习主席所言:  ―标准已成为世 

界‗通用语言‘。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  标准促进世界 

互联互通。‖―标准助推创新发展, 标准引领时代进步。‖ 

1.3    标准化在中国   

       我国秦代以统一度量衡开启了标准化的先河。 

        1946年中国参与了筹建ISO的国际会议。 

        1950年政务院下设标准处。1957年国家科委下设

标准局。1978年成立国家标准总局,  恢复ISO成员国。 

        1988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指出标

准化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将标准化战

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该法修订稿已交全国人大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标准化工

作、推进标准化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集

中体现在 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体系

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  ―充分发挥‗标准化

+‘效应,  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016年4月6日李克强总理强调:  ―我们要打一场制

造业的‗攻坚战‘, 用先进标准倒逼‗中国制造‘升级。‖要 

―坚持标准引领,   建设制造强国‖。 

        现在我国的标准化事业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指出: ―加强标准化工作,  实施标准

化战略,  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对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长远的意义。‖ 

 

 

 



        《人民日报》对标准化发出呼吁:  发展、改革、

开放的时代选择了标准、凸显了标准,  我们必须把标

准看得再重一些、抓得再紧一些、用得再多一些。 

        一个完善的标准化体系在我国已经基本建成,  迄

今已发布了10万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覆盖了全社会各行各业。令国人可喜的是近几年我国

向ISO提交了340多项国际标准预案,  已有189项被批

准发布为国际标准;  2013年我国标准化专家张晓刚当

选ISO主席;  最近我国应邀派专家参加 ISO 8《期刊编

排格式》的修订:  我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话语权越

来越大。可以相信,  不久的将来,  我国将成为国际标

准化潮流的主要引领者。 



1.4    对待国际标准的原则 

           国际标准是指ISO、IEC和ITU制定的标准, 以及ISO

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总体

比较先进,  值得引进采用。 

        1) 国家鼓励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参与制定、

采用和推广国际标准;  鼓励开展标准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间的转化运用。 

        2) 采用国际标准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做

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3) 制、修定我国标准应以相应国际标准为基础,  优

先采用通用的基础性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  

        4) 应尽可能等同采用,   当考虑我国国情对国际标准

进行修改时,   应将差异控制在合理的、必要的并且是最

小的范围之内。 

 



        与国际标准一致化程度分类:   

       1) 等同采用:  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

相同, 或在技术内容上相同, 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程度

代号为IDT (identical)。  

        2) 修改采用:  指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  并

清楚地标明这些差异以及解释其产生的原因,   二者在文本

结构上应当对应,  或只有少量的改变。程度代号为MOD 

(modified)。 

        3) 非等效:  指与相应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

上不同, 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被清楚地标明; 还包括在我国
标准中只保留了少量或者不重要的国际标准条款的情况。

非等效不属于采用国际标准,  只表明我国标准与相应国际

标准有对应关系。非等效的代号为NEQ(not equivalent)。 

如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即为与ISO 690: 2010非等效的国家标准。 

 



1.5    我国标准的分级 

            1) 国家标准: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和管

理要求而制定的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前者专指为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   需要统

一的技术和管理要求而制定的标准,  其代号为―GB‖,   如

GB  3102.3—1993《力学的量和单位》;  后者的代号为 

―GB/T‖,  如GB/T 3179—2009《期刊编排格式》。目前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比例为15%左右。 

        2) 行业标准:  对没有国家标准、需要在全国某个行

业内统一的技术和管理要求而制定的标准。行业标准均

为推荐性标准。出版印刷行业的标准代号为―CY/T‖,  如

CY/T 35—2001《科技文献的章节编号方法》。  

 



        3) 地方标准: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需要在

特定行政区域内统一的技术和管理要求而制定的标准。

地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4) 企业标准:  国家鼓励企业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在企业内部使用的标准。企业和

企业间联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各期刊社

制定的《×××学报编排规范》等均可视为企业标准。 

  5) 团体标准:  根据新形势和现实需要,  发挥各方人

士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  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

制定供社会自愿采用的团体标准。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范、引导和监督,  有望

在不久的未来施行。 



1.6    我国实施标准的原则 

      1) 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

品、服务,  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3) 推荐性标准自愿采用。 

        4) 国家实行企业产品或者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

制度。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  应当符合企业公

开的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

标准的要求。 

        (科技期刊社公开声明采用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  其编校理应符合这些标准的规定。) 

        5) 出口产品和服务的技术要求,  依照进口国(地区)

的法规、技术标准或合同的约定执行。  



2    期刊编校应该标准化 

        俗话说: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科技期刊编校

的―规矩‖就是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及规范。为出版精品期刊,  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及规范

应成为编辑同人的自觉行动。 

2.1    国家要求 

        国务院2011年修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强

调:  ―出版物的规格、开本、版式、装帧、校对等必

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  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

有关标准、规范。‖ 



        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发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指出:  ―期刊出版质量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期

刊使用语言文字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底发布的《新闻出版行

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强调:  ―新闻出版行业各单位不得

无标准生产‖,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新闻出版领域开展

生产、经营等活动中,  应依法执行强制性标准, 积极采

用推荐性标准和行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任何单

位开展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应当执行相应的企业标准

或项目标准、工程标准。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不符

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该《办法》还对违反相关标准的行为作出了处罚

规定:  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强

制性标准的,  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服

务‖。―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标准的‖,  ―由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 责令限

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正在征求意见的《期刊

质量管理规定》明确了期刊质量包括内容、编校、印

制、形式规范4项,  其中差错率＞2/万即评为编校质量

不合格。4项中只要有1项不合格,  期刊质量即判为不

合格。而检查期刊编校质量的依据,  就是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规范。 

 

         



2.2    现实需要 

        近十几年来,  我国科技期刊在―内容为王‖的办刊理

念指导下,  学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影响力持续提升; 大

多数期刊都比较认真地执行了有关标准和规范,  在标准

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一部分编辑同人特别

是期刊负责人标准化意识不强,  执行标准的态度不那么

积极,  认为推荐性标准可执行也可不执行,  有的把精力

放到了盲目追求高统计指标和高经济效益而无暇顾及标

准化,  还有人拿出国外期刊的一些非标准做法作说辞而

不执行我国标准,  等等,  致使不少期刊包括一些名刊的

编校质量持续下滑。 

        从有关部门组织的审读、评奖实践来看,  期刊的编

校标准化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现实呼唤我们应该认真学

习、积极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及规范 。 

 



2.3    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国际标准的条款是国际上通行的―游戏规则‖,   

―是世界的通用语言‖。在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

环境下,  科技期刊编校出版应该努力与国际接轨,  

即与国际标准、国际有关学科组织的推荐或规范接

轨。由1.4节可见,  我国的标准大多数是等同采用或

修改采用了国际标准,  与国际标准是接轨的,  因此,   

对期刊编校而言,   严格执行我国的相关标准是理所

当然的。那些认定跟国外的某一本―权威‖期刊接轨,  

以国际―权威‖期刊不执行国际标准为典范,  或者说

以不符合国际标准规范的所谓―国际惯例‖作为不执

行国家有关标准的遁词,  都是错误的！ 



2.4    争当优秀―工匠‖,  不做期刊界的―阎锡山‖ 

        著名编辑学家刘杲先生对于出版物标准化问题发表

过如下精辟的论述:  ―坚决执行国家标准,  不仅对科技书

刊十分必要,   对其他出版物也十分必要。这是保证出版

物质量的重要规范,   也是保证科学文化得以广泛交流的

重要规范。这后一条在信息时代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统

一的标准,   数字化、网络化怎么搞？ 如果全国各省都像

阎锡山那样把自己的铁路修得特别窄,   全国的铁路怎么

四通八达？所以要好好规劝那些轻视标准化的人,  不要

步阎锡山的后尘。‖ 

        现在全国都在提倡 ―工匠精神‖,  而认真执行标准做

好编校工作正是―工匠精神‖的最好体现。相信编辑同人

都愿争当优秀―工匠‖,  拒当现实期刊界的―阎锡山‖。 



3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常用的标准及规范 

    下面列出与期刊编校标准化关系密切的常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规范: 

        1) GB/T 788—1999  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 

        2) GB 3100~3102.1~13—1993  量和单位 

        3) GB/T 3179—2009  期刊编排格式  

        4) GB/T 3259—1992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5) GB/T 3860—2009  文献主题标引规则 

        6) GB/T 6447—1986  文摘编写规则 

        7) GB/T 13417—2009  期刊目次表 

        8)  GB/T 7713.2—201× 科技论文编写规则(正在启

动修订) 

        9) GB/T 7713.3—2014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10) 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 

        11) GB/T 9999—2001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12) GB/T 11668—1989  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的书脊

规则 

        13) GB/T 16827—1997  中国标准刊(ISSN部分)条码 

        14) GB/T 14706—1993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15) 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 

        16) GB/T 15835—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17) GB/T 28039—2011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

写规则 

        18) GB/T 16159—2012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19)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

表示和判定 

 

        



        20)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

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21) CY/T 35—2001  科技文献的章节编号方法 

        22) CY/T 36—2001  电子出版物外观标识      

        23) GF 1001—2001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24) 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    期刊出版形式规范 

        25) 新闻出版署,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2年)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26) 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1998)    中国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27) 新闻出版总署    CAJ-CDB/T 1—2005  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规范  



4    正确执行标准的关键是准确掌握标准的条款 
4.0    引言  

        编校质量是期刊质量的4个方面之一,   而检查、评

判编校质量的依据是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规范。 

        一提起实施标准,  不少同人感到心烦,  认为加大了

编校工作的负担。这是一种误解,  是没有熟练掌握相关

标准的自然心理反应。当你准确掌握了标准的条款,  并

依据相关标准制定了适合自己期刊的企业标准(编排规

范),  你就会感到实施统一的规范反而消除了纠结,  减轻

了工作负担。那么怎样才能准确掌握标准的条款呢？ 

        根据―标准化‖的定义,  编辑出版行业的标准是由对

该行业范围内的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的共同使用和

重复使用的条款组成的。 

 

 

  



         每一项标准都包含许多条款,    而这些条款又分为 

―要求‖―推荐‖―陈述‖等不同的性质。为了便于使用者准

确区分条款的性质,  使其在声明符合某项标准时清晰地

知晓哪些条款是应遵守的,  哪些条款是优先采用的,  哪

些条款是可选择的,  标准制定者在表述不同条款时所使

用的动词是十分严密的,  因此,  我们在学习标准时,  一定

要注意区分条款表述中动词使用的情况。 

4.1    应、不应 

       ―应‖(shall)―不应‖(shall not)用于要求型条款中,  表

示要准确地符合标准而应当严格遵守、满足的要求，且

不准许有偏差。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应‖用―应该‖ 

―只准许‖、―不应‖用―不得‖―不准许‖作等效表述。 

        如果使用者不按要求型条款的规定去做,  则违反了

标准。   



        每一项标准都包含许多条款,    而这些条款又分为 

―要求‖―推荐‖―陈述‖等不同的性质。为了便于使用者

准确区分条款的性质,  使其在声明符合某项标准时清晰

地知晓哪些条款是应遵守的,  哪些条款是优先采用的,   

哪些条款是可选择的,  标准制定者在表述不同条款时所

使用的助动词是十分严密的,  因此我们在学习标准时,  

一定要注意区分条款表述中助动词使用的情况。 

4.1    应、不应 

        ―应‖(shall)―不应‖(shall not)用于要求型条款中, 表

示要准确地符合标准而应当严格遵守、满足的要求,且

不准许有偏差。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应‖用―应该‖ 

―只准许‖、―不应‖用―不得‖―不准许‖作等效表述。 

        如果使用者不按要求型条款的规定去做,  则违反了

标准。   

 



        例如: 

        1) [文章如有引言等形式的章节] ―应以阿拉伯数字

‗0‘作为该级层次的前置部分的编号。‖   

        2) ―目次表的条目应与其对应的内容一致。‖  

        3) [在使用数字进行计量、计数和编号的场合] ―为 

达到醒目、易于辨识的效果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4) ―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事物、现象、事件, 其 

名称的书写形式中包含阿拉伯数字,  已经广泛使用而稳 

定下来,  应采用阿拉伯数字。示例: 

      3G手机     MP3播放器     G8峰会      维生素B12      97号汽油       

       ‗5·27‘事件      ‗12·5‘枪击案‖ 

        5)―非公历纪年‖―已定型的含汉字数字的词语‖―数

字连用表示的概数、含‗几‘的概数‖―应采用汉字数字‖。 



        6) ―任何数,  均应从小数点符号起,  向左或向右每3

位数字为一组,  组间空1/4个汉字的间隙, 但表示年号的4

位数除外。示例:  

     23 456    2 345    2.345    2.345 6    2.345 67    2008(年号)‖ 

        7) ―每篇文章应列出全部著者姓名及其所在单位、

通信联络方式(必要时)。‖―作者姓名附注汉语拼音时,  

应符合GB/T 16159的规定。‖―作者单位应标注规范名

称。‖  

        8) ―广告或有不属于正文的其他内容,  并能独立成

张、可以在期刊合订成卷时删除者,   应另编页码,   不得

与正文页码混同。‖ 

        9) ―刊名不得随意变更。如确实需要,  刊名变更应

从新的一卷(年)开始。变更后原刊名应在显著位置出现

至少1年。‖ 

 



        10) ―不应在组合单位中同时使用单位符号和中文符

号;  例如:  速度单位不得写作km/时。‖ 

        11) ―表头中不准许使用斜线。‖  

        12) ―每个表均应有编号。表的编号由‗表‘和从1开

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  例如‗表1‘‗表2‘等。只有1个表时,  

仍应给出编号‗表1‘。‖ 

        13) [用顿号表示并列成分间停顿时]―最末一个成分

前可用‗以及(及)‘进行连接,  ‗以及(及)‘之前应用逗号。‖ 

        14) ―分项列举的各项有1项或多项已包含句号时,  

各项的末尾不能[不应]再用分号。‖ 

        15) ―省略号和‗等‘‗等等‘‗什么的‘等词语不能[不应]

同时使用。在需要读出来的地方用 ‗等‘‗等等‘‗什么的‘

等词语,  不用省略号。‖ 



       有些要求型条款还常使用祈使句表示直接指示(要

求)。例如: 

        16) ―参考文献使用下列规定的标识符号‖。[这些

标识符号的使用规则就成为了―要求‖] 

        17) ―大于999的整数和多于三位数的小数,  一律用

半个阿拉伯数字符的小间隔分开,  不用千位撇。‖  

        18) ―正式的汉语人名由姓和名2个部分组成。姓和

名分写,   姓在前,  名在后,  姓名之间用空格分开。复姓

连写。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例如Yang Weimin 

(杨为民),  Sima Xiangnan(司马相南)] 

        19) ―目次表的表题为‗目次‘。‖ 

        20)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如注释内容或补充说明、

汉语拼音注音……],  均用圆括号。‖ 

 



4.2     宜、不宜 

      ―宜‖(should)―不宜‖ (should not)用于推荐型条款, 用

来表示下列情况:  

        1) 表示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特别适合的一种,  不提

及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2) 表示某个行动步骤或做法是首选的,  但未必是所

要求的;    

        3) (以否定的形式)表示不赞成但也不禁止某种可能

性或行动步骤。 

        在有些特殊情形下,  ―宜‖用―推荐‖―建议‖、―不宜‖

用―不推荐‖―不建议‖作等效表述。 

        对于推荐型条款给出的推荐、建议,  使用者一般都

会遵照采用。但如有特殊需要未按建议去做的,  不宜轻

率地认为其违反了标准。 

 



        例如：  

        1) ―广告宜单独编制广告目次。‖ 

        2) [科技报告]―应有中文摘要,   且宜有英文摘

要‖,   ―应有关键词,  且宜中英文对照‖。 

        3) [期刊内文中的字体字号及编排形式等]―如

需要变更,  宜从新一卷(年)的第1期开始。‖ 

        4) ―必须套用括号时,  宜采用不同的括号形式

配合使用。 ‖  

        5) ―平面角宜用单位度(°)表示,  例如,  写作

17.25°不写作17°15′。 ‖ 

        6) ―期刊文章的正文部分其字号不宜小于汉字 

5 号字。‖  

 



        7) ―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线表格式。‖  

        8) 在计算中,  为了方便,  建议所有量均用SI单位表

示,  将词头用10的幂代替。 

       有些情况下也采用其他词语表示推荐、建议:    

        9) [期刊正文的页码]―一般不应逆转。‖ 

        10) ―表的编排,  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

读,  数据依序竖读。‖ 

        11) [条码]―优先位置为封一的左下角,  也可为封四

的右下角。‖ 

        12) ―在组合形式的单位中,  用专门名称和符号往往

是有益的。‖[如常用N替代kg∙m/s2] 

        13) ―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

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 



4.3    可、不必 

        ―可‖(may)―不必‖(need not)用于陈述型条款中,  

表示在标准的界限内所允许的行动步骤或做法。在

有些特殊的情形下,  ―可‖用―可以‖―允许‖、―不必‖

用―无须‖―不需要‖作等效表述。 

        用―可‖―不必‖表示某种―允许‖的情况时,  常常

需要给出限定的条件。 

        ―允许‖与―推荐‖的条款有很大的区别:  推荐型

条款是标准起草者希望使用者按照建议去做的;  而

陈述型条款,  起草者可能并不希望使用者去做允许

的事。 

        例如: 

         

 

 

 



        1) ―期刊可出版增刊。‖―增刊可编入总目次。 ‖ 

        2) ―每一条参考献的结尾可用‗.‘号。‖  

        3) ―根据需要,  目次页可用 1 种以上的语言给出。‖ 

        4) ―中文信息处理中的人名索引,  可以把姓的字母

都大写,  声调符号可以省略。‖  

        5) ―根据技术处理的特殊需要, 必要的场合(如公民

护照、对外文件和书刊等), 大写字母Ü可以用YU代

替。‖[如: Lü(吕)用LYU代替] 

        6) ―摄氏度的符号℃可以作为中文符号使用。‖ 

        7) ―目次表为多页并有必要时可用罗马数字单独编

页码,  以便于查阅和复制。‖ 

        8) [计量单位的] ―中文符号只在小学、初中教科书

和普通书刊中有必要时使用。‖ 

 



4.4    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   全面、正确实施相关标准的

关键是准确掌握标准的条款,   分清条款的性质。 

        对于标准中含有―应‖―不应‖等助动词的要求型条

款,  均应严格遵守、切实执行。 

        对于标准中含有―宜‖―不宜‖等助动词的推荐型条

款,  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   最好执行标准推荐的做法。

如果选定了不同于标准推荐的表示方式,  则应写入企业

标准(例如《××××学报编排规范》等),   在期刊社内

部使用,  并做到全刊一致。 

        对于标准中含有―可‖―不必‖等助动词的陈述型条

款,  可根据各自期刊的需要和可能,  选定适合自己刊物

实际的表述方式并写入企业标准,  在期刊社内部使用,   

特别注意应做到全刊一致。 

 

         



        无论是强制性国家标准还推荐性标准,  并不是所

有的条款都要求执行的,  每一个标准都包含了3类性

质不同的条款。因为标准中有采用―可‖―不必‖―宜‖  

―不宜‖等助动词表述的条款,  给执行标准留下了较大

的灵活空间。 

        这就提示我们,  在对期刊进行审读、评优时,  对

于各刊自己选定的做法,  只要标准未对其做出要求性

(禁止性)规定的,  不宜搞―一刀切‖,  不应以标准的推

荐、允许,   特别是以评审者自己的―规范‖―经验‖为

依据,   轻率地评判其对错,  关键在于应看其使用得是

否科学、合理,  全刊用法是否统一。 

 

 



5    严格执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5.0    引言 

        1) 计量单位的建制立法。无论经济、科技、文教等

领域,   还是人们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计量单位。世界各

国历来都十分重视计量制度的统一,  几乎无例外地制定

了有关计量单位方面的法律,   明确规定该国使用的计量

单位,  并运用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更为重视计量单位的建制立法工作。 

        1984年2月2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确定了以先进的国际单位制(SI)

单位为基础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以下简称法定单位)。 

        1985年9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  2015年4月再次修订发布。 



        《计量法》申明:  制定本法是―为了加强计量监督

管理,  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  

有利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宣布:  

―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

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法

定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由国务院公布。非国家法定

计量单位应当废除。‖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国

家计量制度的统一。 

        凡属法定单位(包括强制性、基础性国家标准GB 

3100～3102《量和单位》),  我国的任何地区、部门、

机构和个人,  都应无例外地遵照采用。 



       2) 对执行法定单位的检查将常态化。对于出版物

使用法定单位的情况, 有关部门以往进行过多次监督检

查。2015年 11月13日,   质检总局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开展新闻、出版、电视领域使用

法定计量单位情况监督检查的通知》指出:  ―为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做好推行国家法定计量

单位工作,  质检总局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于2015年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新闻、出版、电视领域使用法定

计量单位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的重点为报纸、科技图书、大中小学教

科书等。根据安排,  在京的中央单位将检查16家出版

社、21家报社及中央电视台。 

        此类对执行法定单位的检查今后将会常态化。 

 



        对科技期刊而言,  严格执行法定单位的具体行动,  

就是全面、正确实施GB 3100～3102系列标准。下面对

实施中的要点、易出错点做一些提示。 

5.1    量 
5.1.1    量名称 

        1) 应使用GB 3102给出的标准化的量名称;  当标准

推荐的标准化名称与尚可使用的旧名称并存时应优先
使用标准化名称。例如:  

        热力学能,  ―也称内能‖,  应优先使用热力学能。 

        相对分子质量,  ―以前称为分子量‖,  应使用相对分
子质量;  新国际标准也如此规范。 

        质量,  ―人民生活和贸易中,  质量习惯称为重量‖,   

但在科技领域―不赞成这种习惯‖;  在交通科技中载重量
早已改称载质量; 生物医学领域的体重也宜改称体质量, 

新国际标准中只有―质量‖―重力‖, 而未列出―重量‖。 

 



        2) 不得使用已废弃名称(如电流强度、比热、摩尔

浓度等)和用―单位+数‖构成的名称(如摩尔数、天数、

吨数等)。 

        3) 在引进GB 3102未给出的新量名称或纠正错误

的量名称时,  应遵循GB 3101附录A《物理量名称中所

用术语的规则》给出的15条规则(在ISO 80000-1: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 General(总则)中, 该附录

为规范性附录,  即其内容是要求执行的)。 

5.1.2    量符号 

        1) 使用GB 3102给出的标准化的量符号。―量符号

通常为单个拉丁或希腊字母,  有时带有下标或其他的

说明性标记。无论正文的其他字体如何,  量的符号都

必须用斜体印刷‖。例如: 



        质量m, 压强p,  摄氏温度t、θ,功率P,  电流I,  B的质

量浓度ρB, 费米温度 TF,  体[膨]胀系数 αV,  粒子线电离

Nil。 

        仅有量pH例外,  用正体印刷。 

        2) 不应把量的英文名称缩写的斜体字母、化学元

素符号或分子式等作为量符号来使用。例如:   

        BMI(体质量指数)→IBM;   

        CHT(临界高温)→ Tc,h;   

        FW(鲜质量)→mf;   

        VP(静脉血压)→pv;  

        PCO(一氧化碳分压)→p(CO),  不应写成 pCO;     

        SNR(信噪比)→RSN或γSN。 

 



         3) 当不同的量用相同的主符号,  或对一个量有不同 

的应用,  或要表示不同的值而采用下标区分时,  应遵守

以下规则:  表示量符号,  表示变动数、坐标轴和几何图

形的字母,  用斜体印刷;  其他下标用正体印刷。例如:  

        质量定压热容、质量定容热容和质量饱和热容这3

个量的主符号都是c,  为了区分,  就采用p、V和sat作下

标,  其量符号分别为cp、cV和csat;   

        为了区分热量Q的理论值、实验值和计算值,  加下

标后热量3个量值的符号分别为Qth、Qexp和 Qc。 

        4) 化学、医学等领域中的一些量符号,  ―代表物质 

的符号表示成右下标,  例如cB、wB、pB。一般宜将具体 

物质的符号及其状态置于与主符号齐线的括号中,  例如 

c(H2SO4)‖。 



       标准中全都是如此表示的。例如:  

        Ca的质量分数表示为w(Ca),  而非wCa;   

         ρNaCl应写为ρ(NaCl)。 

5.2    单位 

5.2.1    我国法定单位的构成 

        1) 由SI单位和我国选定的16个非SI单位构成。现

行有效的应用形式为基础性、强制性国家标准GB 

3100～3102.1～13—1993《量和单位》,  共15个系列

标准。 

        2) SI单位包括SI基本单位(7个)、具有专门名称的

SI导出单位(22个)、组合形式的SI导出单位和SI单位

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与我国国家标准相对应的最

新国际标准为ISO 80000-1～14: 2009《量和单位》。 

 

 



ISO 80000-1: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 General(总则); 
ISO 80000-2: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2: Mathematical signs and symbols  

    to be us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自然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   

    符号);  
ISO 80000-3: 2006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3: Space and time(空间和时间);  
ISO 80000-4: 2006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4: Mechanics(力学);  
ISO 80000-5: 2007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5: Thermodynamics(热学);  

IEC 80000-6: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6: Electromagnetism(电磁学);  
ISO 80000-7: 2008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7: Light(光学);  
ISO 80000-8: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8: Acoustics(声学);  
ISO 80000-9: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9: Physical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physics(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  
ISO 80000-10: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0: Atomic and nuclear physics 

(原子和核物理学); 
ISO 80000-11: 2008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1: Characteristic numbers(特征 

    数);  
ISO 80000-12: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2: Solid state physics(固体物理 

    学);  
IEC 80000-13: 2008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3: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信科学与技术);  
IEC 80000-14: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14: Telebiometrics related to  

    human physiology(人体生理远程生物测定学)。 



        3) 我国选定的16个非SI单位中,  11个(min、h、d、

°、′、″、L(l)、t、u、eV、dB)是SI允许与SI单位并用

的单位,  3个(n mile、kn、 hm2)暂时允许与SI单位并用,  

2个(r/min、tex)为我国特有。这些单位与SI单位组合而

成的单位,  以及与SI词头构成的十进分数或倍数单位, 

都是法定单位。 

        4) 我国, 特别是科技领域,  都应使用法定单位,  非法

定单位应当废除,  如atm(标准大气压)、kcal(千卡)、U 

(酶活性单位)等。个别科技领域例外,  如医学中表示血

压的mmHg、光学中表示波长的Å(埃,  1 Å=0.1 nm)等。 

        5) 根据ISO 80000-1: 2009, 新增加了1个具有专门名

称的导出单位kat(1 kat=1 mol/s), 增加了2个允许与SI单

位并用的非SI单位道尔顿Da(代替原子质量单位u, 1 Da= 

1 u)和天文单位ua(1 ua=1.495 978 706 91(6) × 1011 m)。 



5.2.2    单位名称和中文符号 
        1) 单位的名称(如帕斯卡、开尔文)及其简称(如帕、

开)用于口述,  也可用于叙述性文字中。 

        2) 非组合单位的中文符号是该单位名称的简称,  如
安、勒;   组合单位的中文符号由每个单位的中文符号构

成,  如焦/(千克·开)、西/米,  将其分别写作焦耳/(千克 · 

开尔文)、西门子/米是错误的。 

        ―中文符号只在小学、初中教科书和普通书刊中在

有必要时使用‖。 

5.2.3    单位符号 
        1)单位的国际符号(简称单位符号)用于一切使用单

位的场合。 

        2) ―单位符号一律用正体字母,  除来源于人名的单
位符号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外,   其余均为小写字母(升的

符号L除外)。‖当L加SI词头后宜写作hL、cL、g/mL。 

 



       3) ―不应在组合单位中同时使用单位符号和中文符 

号;  例如:  速度单位不得写作km/时。‖计数单位和无国

际符号的单位除外,   如―次/min‖―kg/月‖。 

        4) 不得修饰单位符号:  ―单位符号没有复数形式,  符

号上不得附加任何其他标记或符号‖;  ―在单位符号上附

加表示量的特性和测量过程信息的标志是不正确的‖。错

误写法如μg(As)/L、%(V/V)、tmax、mL/(kg(体重) ·d)。 

        5) 相除组合―单位符号中的斜线(/)不得超过一条‖,   

如mg/kg/d是错误的,  应为mg/(kg·d);   ―也可使用负指数‖

表示,  如mg·kg-1·d-1。 

        6) 量纲一的量的SI单位都是一,  符号1。在表示量值

时―1‖不写出。―有时,   用百分符号%代替0.01‖。―不应使

用ppm、pphm和ppb这类缩写‖。据ISO 80000-1: 2009, 

允许用千分符号‰代替0.001。 

 



5.3    SI词头 

        1) SI词头共20个,  ―用于构成倍数单位‖,  ―倍数单

位的选取,  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0.1～1 000之间‖。 

        2) ―SI词头符号一律用正体字母,  SI词头符号与

单位符号之间,  不得留空隙。‖ 

        3) 词头―不得单独使用‖,   如―5 k‖没有意义;   也 

―不得使用重叠的词头‖,   如nm不得写为mμm。 

        4) ―词头符号与所紧接的单位符号应作为一个整

体对待,   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新单位,   并具有相同幂 

次‖,  如1 hm2=104 m2≠100 m2。 

        5) SI新规定:  摄氏度℃―可以与SI词头组合使用,   

例如:  毫摄氏度m℃‖。 

         



        6) 不应将适用于十进制单位的SI词头用于二进制

单位,  依据ISO 80000-1: 2009,  二进制的词头符号分别

为:   210,  Ki;    220,  Mi;    230,  Gi;    240,  Ti;    250,  Pi;  

260,  Ei;    270,  Zi;    280, Yi。 

5.4    量的表示法 

        1) ―表示量值时,  单位符号应当置于数值之后,  数

值与单位符号间留一间隙‖,  如36 ℃。仅平面角单位

°、′、″ 除外,  如15.5°,  非15.5 °。 

        2) 表示量的和或差,  ―应当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  

置共同的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或写成各个量的和

或差‖。如l=(12.0±0.2)mm,  不得写为12.0±0.2 mm。 

        3) 表示量值的范围,  第1个量的单位可以省略,  如

20～30 mL(也可写为20 mL～30 mL)。 

 







        PO2、PCO、PCO2等不应作为量符号出现在公式

中,  正确应分别写为p(O2 )、p(CO )、p(CO2 )。  

        例如某医学教科书中有下列公式: 

―PAO2=PiO2－PACO2/R, 

―式中PAO2为肺胞气氧分压,   PiO2为吸入气氧分压, 

PACO2为肺胞气二氧化碳分压,   R为呼吸商。‖ 

        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公式,  式中的各个量均未采

用量符号,  呼吸商R未采用斜体。正确表示应为: 

pA(O2)=pi(O2)－pA(CO2)/R, 

式中pA(O2)为肺胞气氧分压,   pi(O2)为吸入气氧分压, 

pA(CO2)为肺胞气二氧化碳分压,  R为呼吸商。   

        在非普及性书刊中,  用中文量名称加运算符号书

写公式也是不正确的。 



       6) 注意区分并正确采用量方程与数值方程式。科

技领域所用的方程式有2类:  

        一类是量方程式,  式中用量符号代表量值(数值×

单位),  其优点是与所选用的单位无关。例如:  速度

v=l/t,  式中l为在时间间隔t内所经过的路程。 

        另一类是数值方程式,  这类方程与所选用的单位

有关。例如:  分别用km/h、m和s表示速度、长度和时

间的单位,  则得到速度的数值方程式为﹛v﹜km/h = 

3.6﹛l﹜m/﹛t﹜s,  也可写为v/(km/h) = 3.6(l/m)/(t/s)。

式中出现的―3.6‖是由所选择的特定单位造成的。 

        实践中通常优先采用量方程式。如果采用数值方

程式,  则应指明所选用的单位。例如上式还可以表示

为:  ―v=3.6l/t, 式中:  v为速度的数值,  单位为km/h;  l为

距离的数值,  单位为m;  t为时间的数值,  单位为s。‖  



5.5    数学符号与数学式 

       1) 注意区分正、斜体。正体:  3个数学常数π、e、

i(j),  有定义的函数cos、exp、lg、B等,  已定义的算子

grad、df/dx中的d、δf中的δ等,  及max、sup、Re、Rt

等;  黑正体:  5个特殊的集合符号(首选空心正体)。斜

体:  变数,  变动的附标,  函数,  表示点、线、面、体的

字母,  以及特定场合中视为常数的参数等。黑斜体:  矢

量、张量和矩阵。 

        2) 正确处理函数与自变量符号间留空问题: 自变量

写在函数符号后的―( )‖中时不留空,  如f(x)、sin(ωt+φ);  

函数符号由多个字母组成且自变量不含+、－、×、/

等运算时应留空,  如tr A(方阵A的迹)、tan nπ、erf x、 

cos αt;  采用正体字母的单个算子符号与自变量间不留

空,  如df、δf等。 



        3) 当一个表示式或方程式需要断开、用2行或

多行来表示时,  最好在紧靠其中记号=、＋、－、

±、×、· 或 / 后断开,  而在下一行开头不应重复

这一记号。在这里，运算符号和关系符号具有连

式的功能。这是一种科学的不易产生歧义的转行

方式。 

        ISO 80000-2: 2009 Quantities and units—Part 

2: Mathematical signs and symbols to be us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自然科学和技

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还给出了第2种允许采用的转

行方式:  ―在记号=、＋、－、±、×、· 或 / 前断

开‖ 。这其实就是传统的转行方式。 



5.6    数值修约应遵守科学规则 

    科学计量的数值修约不应简单套用纯数学的― 4舍

5入‖方法,  而应遵守GB/T  8170—2008的规则。 

        在确定修约间隔或指定修约数位后,  我们将标准

的规则归纳为如下简明口诀： 

        4舍6入5看右,  5右有数则进1,  5右全0看留位,  留 

位奇进偶不进，留位为0视作偶。 

        例如对下列数值指定修约至1位小数:     

     9.545 76→9.5;     9.561 41→9.6;   9.550 01→9.6;   

     9.550 00→9.6;     9.450 00→9.4;   9.05000→9.0。  

        对一个数值不得多次连续修约: 

        如每次修约1位时为9.545 76 →9.545 8 → 9.546 → 

9.55 →9.6,  而一次修约的结果为9.5。 



5.7    对连续性数据正确进行分组 

        学习GB/T 8170—2008,   掌握极限数值范围的符

号表示方式:  

        ―从A到B‖为―A～B‖;  

        ―超过A到B‖为―＞A～B‖;   

        ―至少A不足B‖为―A～＜B‖; 

        ―超过A不足B‖为―＞A～＜B‖。 

        例如:  ―0～10岁,  10～20岁,  20～30岁, ……,  

60～70岁,  70岁以上‖分组不科学,   应改为: 

         0～10岁,  ＞10～20岁,  ＞20～30岁,  ……,  

＞60～70岁, ＞70岁。 

        注意不要误用―以上‖―以下‖等方位词。―10以上‖

不包含10, 即大于10(＞10);  ―不小于10‖则含10,  即大

于等于10(≥10);  ―不超过10‖也是含10,  即≤10。  



6    期刊编排格式   
        主要依据是GB/T 3179—2009。 

6.1    刊名 

        1) [封一上]―刊名应因其字体、字号或编排而易于

识别,  不和其他与之相伴的细节混淆,  无歧义。广告、

插图等不得对刊名构成干扰。封一上其他信息的字号

应不大于刊名字号。‖ 

        2) ―刊名在期刊中任何地方出现都应保持一致。‖  

―刊名不得随意变更。……变更后原刊名应在显著位置

出现至少1年。‖ 

        3) ―中文期刊应按GB/T 3259的要求,  加注刊名的

汉语拼音,  可印刷在期刊的适当位置,  例如封一,  或目

次页版头,  或版权标志块内。‖刊名的―拼写基本上以词

为书写单位。每个词的第1个字母要大写‖。 

 

 



6.2   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书脊)        

        1) ―封一上应标明‖ 刊名,  出版年、卷号、期号,  

主办者(刊名已含主办单位者除外),  ISSN和CN号(按

GB/T 9999规定,  二者可一起印在封一的右上角,  也可

仅印ISS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部分)条码 

(优先位置为封一的左下角,  也可为封四的右下角) 。 

        2) ―应按照GB/T 11668的规定,  在书脊上排印刊

名、卷号、期号和出版年份;  如书脊厚度小于5 mm或

由于其他原因不能排排印上述信息时,  可将其排在封

四上距订口不大于15 mm范围内。‖ 

        3) ―封面上标志项目中的数字应按规定采用阿拉

伯数字。‖  

 



6.3   卷、期 

        1) ―卷的编号应是连续的,   用阿拉伯数字从第1卷

开始。‖ 

        “构成期刊一卷的各期,   应该按顺序连续编码。

每卷的首期编码为第1期。在一卷的最后1期,  应在适

当位置……注明‗卷终‘字样。‖ 

        2) ―在几期合并出刊时,  如第7、8合并出版,  应编

成第7-8期。‖ 

        3) ―期刊开本及其幅面尺寸应执行GB/T 788的规

定。同一种期刊各期的开本尺寸应该相同,  如要改变,  

应从新一卷(年)的第1期开始。‖  

        A4开本的幅面尺寸为210 mm×297 mm,  允许误

差±1 mm。 

          



6.4    目次页 
        1) ―期刊每期应编有目次页。目次页不宜编入期刊

正文的连续页码。目次页包括目次页版头和目次表。目

次页的版头应标明刊名、卷号、期号和出版年、月(半
月刊、旬刊、周刊还应标明‗日‘。‖如―2017-06-15‖。 

        2) ―目次表编排应符合GB/T 13417—2009的规定。‖ 

―目次表的表题为‗目次‘。‖―目次表的条目应与其对应

的内容一致。‖         

        3) ―所刊登的广告宜单列广告目次,  在广告目次上

方应标示‗广告‘。‖ 

6.5    版面和页码编排  

        1) ―一种期刊的各期,  应力求将文章题名、层次标

题、正文和如果有的摘要、脚注、图表、参考文献等, 

用不同的字体和字号以及在编排形式上区别开来,  并保

持各期排印格调统一。‖ 

         



        2) ―期刊文章的正文部分,  其字号不宜小于汉字5号

字‖,  ―供少年儿童阅读的期刊应不小于汉字5号字‖。 

        3) ―期刊的页码,  应用阿拉伯数字将全卷(年)各期

的正文部分依序连续编码,  也可每期从第1页开始单独

编码。‖  

        ―每篇文章一般应按其连续页码顺序排印。‖页码 

―一般不应逆转‖。 

        4) ―广告和有不属于正文的其他内容,  并能独立成

张、可以在期刊合订成卷时剔除者,  应另编页码,  不得

与正文页码混同。‖  

        5) [期刊]―正文部分应根据需要在页眉或其他适当

位置标注便于迅速识别的下列项目‖:  刊名;  出版年、

卷号、期号;  第一著者或全部著者和文章题名。 

         

         

 

         



6.6    其他 

        1) ―期刊每期在封四下方或其他固定位置登载版权标

志‖,  包括:  刊名,  刊期,  创刊年份,  卷号(或年份)和期号,  

出版日期,  主管者,  主办者,  主编姓名,  编辑者及其地址,  

出版者及其地址,  印刷者,  发行者,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

号、定价等。增刊许可证编号、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和商标

注册号以及承办单位或协办单位等项目为―必要时‖标注。    

        ―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出版发行的期刊,  其版权标

志应采用相应的文字。‖ 

       2) ―期刊可按需要在每卷(年)卷(年)终编印总目次‖或

和―索引‖。―期刊总目次和索引另编页码,  不与正文部分

混同连续编页码,  并应从单页起排。‖    

        3) ―期刊可出版增刊。增刊应单独编序号。一卷(年)

内若只出版1期增刊,  其序号为‗增刊1‘。‖―‗增刊×‘字样应

排印在封一、目次页版头、页眉和版权标志块等位置。‖ 

         



7    科学评价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 
7.1   评价原则 

         1) 审读、检查期刊编校质量应当依据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规范。改变以往评审依据不够清晰,  

甚至以过时的传统惯例或评审专家个人的―经验‖为认

定正误依据的做法。 

        2) 明确检查内容,  规定抽查正文部分连续内容的

适当字数,  按照科学的计错方法计算差错率。改变以

往抽查字数过少,  对各类差错不加区分均计为―1个‖差

错的不太科学、公正的方法。 

        期刊编校差错率是指一期期刊的编校差错数占该

期总字数的比率,  通常用万分比表示。实际检查时,  

可依据抽查结果进行论定。如抽查10万字,  发现3个差

错,则其差错率为0.3/万。 

  



        3) 根据不同评价需要确定相应的评价等级。例如:   

        评审编校质量是否合格,  可定为:  差错率≤2/万,  

合格;  ＞2/万,  不合格。 

        评选优秀期刊时,  可细分为:  差错率≤0.5/万,  优;  

＞0.5/万～1.2/万,  良;  ＞1.2/万～2.0/万,  中;  ＞2.0/万,  

差。如有需要还可以细分。 

7.2    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 

    基本参照了《期刊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 

7.2.1    差错率R的计算 

        公式为 

                                 R=n/N×10–4, 

式中n为所抽查内容中发现的差错数,   N为抽查内容的

总字数。 对期刊而言,  抽查总字数一般不少于5万字。 

 

 

       



7.2.2    抽查总字数N的计算 

        N的计算,   一律以抽查内容包括的版面字数为准,   

公式为  

                           N=Nh×hm×m, 

式中Nh为每行字数,  hm为每面行数, m为抽查总面数。 

        字数计算细则: 

        1) 凡连续编排页码的正文、辅文,   以及目次、广
告插页等,  均按1面满版计算。 

        2) 参考文献等字号有变化时,   按实际版面计算。 

        3) 正文中空白≥1/2版的,  该面按正文满版字数的
50%计算;  ＜1/2版的,  该面按满版计算字数。 

        4) 封一、封四,  按正文满版字数的50%计算;  封

三、封四除空白面不计外,  各按正文的1面满版计算。 

        5) 外文期刊、少数民族文字期刊以及儿童期刊的

拼音部分,  以对应字号的中文满版字数加30%计算。 

         



7.2.3    编校差错的计算 

        计算的原则是分类别、分差错性质计错, 同类差错

计错数封顶。具体参考细则如下, 实际评审时可以根据

需要作适当调整。 

    1) 文字差错 

        a) 封一上的文字差错每处计2个。封二、封三、正

文、目次、参考文献等中的一般性别字、多字、漏字,   

每处计1个。阿拉伯数字差错无论几位数都计1个。 

        b) 同一错字重复出现, 每面计1个, 该期最多计2个。 

        c) 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每处计2个。 

        d) 字母大小写、黑白体误用,  不同文种字母、字母

与其他符号混用,  每处计0.5个;  同一差错在全刊超过 3

处, 计1.5个。 

         



        e) 外文以一个单词为单位、汉语拼音以一个对应
的汉字或词组为单位,  无论几处有错,  计1个。 

        f) 简、繁体字混用,  每处计0.5个;  同一差错在全

刊超过 3处,  计1.5个。 

        g) 使用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书写规则不符合

GB 3100～3102—1993规定的,  科技术语不符合全国科

技名词委公布的规范词的,  每处计1个。以上同一差错

多次出现,  每面只计1个,  同一差错全刊最多计3个。 

        h) 数字用法不符合GB/T 15835—2011规定的,  每

处计0.1个, 全刊最多计1个。 

        2) 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 

        a) 标点符号一般错用、漏用、多用,  中圆点与小

数点、冒号与比号误用,  破折号误为一字线、短横线
或其他类似误用,  标点符号误在行首、标号误在行末,  

每处计0.1个。 

         



        b) 外文复合词、单词按音节转行漏排短横线,  

每处计0.1个;   每面超过3个,  计0.3个,   全刊最多计1

个。  

        c) 科技符号、数学符号等差错,  每处计0.5个;  同

样差错在同一面内不重复计,  全刊最多计1.5个。 

        d) 图、表、公式 、参考文献等序号标注差错,  

每处计0.1个;  全刊最多计1个。 

        3) 格式差错 

        a) 不影响文意的不符合期刊版式要求的另面、

另段、另行、接排、空行等,   需要空行、空格而未

空的,   同一篇文章的几个同级标题的位置、转行格

式、字体字号不统一,  阿拉佰数字、外文缩写词拆开

转行或外文单词未按音节转行,  每处计0.1个。 

         



        b) 字体错、字号错或二者同时错,  每处计0.1

个;  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  全刊最多计1个。 

        c) 图、表的位置错,  每处计1个。图、表的内

容与说明文字不符,  每处计2个。 

        d) 页眉单双页位置互错,  每处计0.1个,   全刊

最多计1个。 

        e) 目次页中文章标题、作者、页码,    以及作

者简介信息与正文不一致,   每处计1个,   全刊最多

计3个。 

        f) 参考文献著录中的主要责任者、题名、出版 

地、出版者、出版年、期刊的年卷期、页码信息以

及标识符号使用,每缺或错1项计0.1个差错,  全刊最

多计1.5个。 

 



8    结束语 

        本讲座主题是科技期刊编校标准化,  提示同人加

强标准化意识,  准确掌握标准条款,  正确执行标准。这

个任务已经完成,  下面发表一点与办刊有关的议论。 

        我国的科技期刊好比一个金字塔,  按学术水平来

分,  客观地存在高、中、低3个层次,   它们在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尤其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了各自独

特的作用。在办刊与管理实践中,  只关注、重视处在

金字塔顶尖的高水平期刊,   忽视、极力唱衰处于中、

低水平层次的期刊,   甚至把处于金字塔塔基部分的期

刊一概说成是垃圾期刊的舆论和作法,  都是错误的,  不

利于我国科技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 

         



        试问:  没有中、低水平的论文和期刊的存在,  哪

来的高水平论文和期刊？再说,  现今有几位发表―高水

平‖论文的科学家,   在科研起步阶段没有曾经在中、

低水平的期刊上发过论文？在座的期刊同人都可以统

计一下自己期刊的情况。     

        一项清华大学的两院院士在本校主办的期刊上发

文情况的统计,  证明了矮化高校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

学报是荒谬的。截至2014年,  清华大学的两院院士在

11种本校主办期刊上共发文883篇,  其中当选院士前发

表的为336篇,  当选后发的517篇。值得注意的是《清

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共发表院士论文629篇,  占

院士发文总数的71%！表1列出了发文数超过30篇的

院士名单。 

 



表1   清华大学部分两院院士在本校主办期刊上 

发文情况统计 

 
院   别 姓   名 总发文 选前发文 选后发文 

科学院 温诗铸    42      14       28 

科学院 李衍达    40        4       36 

科学院 过增元    35        4       31 

科学院 张楚汉    32      11       21 

工程院 吴    澄    53        1       52 

工程院 倪维斗    44      24       20 

工程院 韩英铎     37      10       27 

工程院 聂建国    37      35         2 

工程院 尤    政    35      31         4 

工程院 柳百成     33      11       22 



        我国既要发挥优势倾国家之力,   依靠国内外专家办

出一批真正国际化的世界一流的英文期刊、高水平的中

文期刊,  与《Nature》《Science》《JAMA》等比肩,   

甚至引领学科发展的潮流,  也要努力办好中、低层次的

期刊,   才会有期刊事业的繁荣昌盛。事实上发达国家的

期刊大多数也是中、低层次的。  

        我们办刊人应不忘初心,  回归本源,  认真思考一下

自己到底为什么办刊,  在新形势下应该怎样办刊。不要

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  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

想在当下的中国,  无论期刊的出版体制改革如何深化,  

也无论学术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先进,  期刊的载体形式怎

样变化,  我们办刊人应牢固树立的信念是:  坚持内容为

王,  坚守期刊永存,  坚信编辑万岁。 



        习近平主席曾告诫文艺工作者:   ―如果‗以洋为尊‘ 

‗以洋为美‘‗唯洋是从‘,   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 

求,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  热衷于‗去思想

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  

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和期刊领域。我们不应

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甚至成为他人获取巨利的

工具,  一定要摆脱崇洋媚外、指标崇拜、功利为先、妄

自菲薄以及不合理科研与期刊评价体系的束缚,  在现实

办刊条件下,  坚定信念,  抵挡住形形色色的忽悠,  自信自

强,   落实习主席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

的大地上,  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的号召,   努力把优秀论文首发在我国主办的科技期刊上,  

群策群力闯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办刊之路。         

 



        各个水平层次都可以办出并客观存在自己层次的

优秀期刊、精品期刊。教育部和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

究会多次评选的 ―杰出‖―百佳‖ ―优秀‖期刊,   就是最

好的证明。 

        让我们增强文化自信,  认清方向,  找准自己期刊

的定位,  学习、借鉴符合国情的国外先进办刊经验,  

坚持内容为王,  学好用好―互联网+‖新技术,  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   践行 ―标准化+‖的―工匠精神‖,   脚踏实地

地为把自己所办的期刊办成―双高‖(学术水平、编校质

量均高)、―双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皆好)、―双爱‖ 

(作者、读者都爱)、―双升‖(期刊、编辑影响同升) ―四

双‖期刊这一办刊人的追求目标而努力工作！我们的

―期刊强国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